附件1：

2012年度“质量诚信单位”评定活动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提高黄金珠宝质检水平、维护公正检验、促建诚信市场、服务行业发展为宗旨，以规范黄金珠宝市场，树立行业标杆，提高企业竞争力，引导群众消费为目标，促进我省黄金珠宝行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二、工作原则

评审工作坚持企业自愿申请，按照公正、公平、公开，不向企业收费的原则，以统一的内容、标准和程序进行。
三、组织领导和机构

此次评定活动委托陕西省黄金珠宝质检协会承办，成立评审委员会，由陕西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副巡视员王曙晓任主任，质量处宋艺光处长、省黄金珠宝质检协会副会长赵新民任副主任。评审委员会成员由我省黄金珠宝行业专家组成。评审委员会下设办公室，设在省黄金珠宝质检协会，具体负责申报单位资料整理汇总、数据录入等管理和组织工作。
四、企业申报条件

（一）申报企业必须在陕西省境内注册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且正常生产经营者；

（二）严格执行质量标准，在省内有关部门的历次质量监督检查中，其产品质量均为合格； 

（三）具有规范的管理制度，各项规章制度健全并有效运行；

（四）具有完善的营销策略，合理的价格体系。产品明码标价，无虚假广告宣传、虚假打折等欺骗消费者、 扰乱市场的行为；

（五）无质量及诚信经营等问题；

（六）无违反法律法规行为。

五、推荐办法及工作程序

（一）推荐办法：

1、企业可向评审委员会办公室自行申报。    

2、各市（区）质监部门、省局认证的行业检验机构及行业协会可向评审委员会办公室推荐符合条件的企业。

（二）工作程序：
1、符合条件的企业填写“质量诚信单位”申请表。

2、推荐单位汇总企业申报材料，填写推荐意见，提交评审委员会办公室。

3、评审委员会办公室对企业申报材料进行初审，初审合格者提交评审委员会，由专家组按照评定标准分组进行实地审核、综合评价。

4、对评审结果经评审委员会审定后，在陕西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网站进行公示，公示期为7天。

5、根据公示意见进行综合评价，确定“质量诚信单位”最终评定结果。

6、被评为“质量诚信单位”的企业签订质量信用承诺书。

7、举行授牌仪式。

六、表彰及宣传

（一）表彰：省质监局将召开表彰大会，向被评为“质量诚信单位”的企业授牌和颁发证书（证书有效期为二年）。

（二）宣传报道：评审委员会办公室将组织有关新闻媒体对评出的“质量诚信单位”进行集中宣传报道。在有效期内，企业可以在其产品包装、装潢、说明书、广告宣传以及有关材料中使用“质量诚信单位”荣誉称号（必须注明有效期）。
七、活动时间

（一）2012年8月20日前，完成企业申报及资料收集等工作。

（二）2012年8月25日前，评审委员会办公室完成申报企业汇总、初审核实、数据录入等工作。

（三）2012年9月底前，组织评审专家完成评价工作，将结果报送评审委员会审定通过后，进行公示。

（四）2012年10月举行表彰大会。

八、工作要求

（一）评审委员会应根据评选范围、条件和要求对推荐的单位进行评审。

（二）各单位要严格按照评定活动各阶段的时间节点，组织申报推荐，提交申报材料，过期不予受理。

（三）申报材料必须真实、齐全、可靠。申报材料按A4纸规格装订。报送“质量诚信单位”申请表一式三份。申报表在陕西省质量技术监督局门户网站（www.snqi.gov.cn）下载。

（四）申报时间从2012年7月30日起至2012年8月20日止。
